
↑此時間點為系所完成會議審查送學校辦理行政手續後，檢附所有申
請資料與審核資料送至基金會的最後日期；非學生申請截止日期。

1.限農園生產系且具中華民國之現
籍在學學生提出申請。
2.第二學期可提出申請學生為：碩
一、四技二、三年級學生。
3.申請期限：自即日起至110年3月
23日中午11時截止收件。(截止
後，須配合系務會議時間提出審議)

4.請農園系學生上網下載申請表
件，填妥後，連同正本成績單及

 【就讀農業科系的感想及對未來
   農業發展的看法】(500-1000字)
5.申請書、公文與申請辦法(參閱)，
請上系網下載。




